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102年6月4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2年7月2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年11月21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年12月22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12年4月18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2(32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2年6月6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2(096)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任教授繼續充實新

知，提昇教學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教授，係指本校編制內經教育部審查合格者之專任教授。 

第 三 條 本校專任教授連續在校任教授職務滿七年以上者，得提出研究計畫，

申請休假研究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並得由學校視人事預算經費核准與

否。 

          前項職務滿七年者休假研究以一學年為限，或分段休假研究二個學

期。 

前項之分段休假研究以學期為單位，並應於核准日起二年內完成，逾

期視為自動放棄。 

學期之計算，分別以每年八月一日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至

七月三十一日為基準。 

第 四 條 申請休假研究前七年內經本校核准借調其他機關（構）任職者，其借

調時間應予扣除後，再行併計服務年數。 

由他校借調至本校擔任學術主管者，於同意轉任本校專任教授後，得

併計原任職學校之教授年資，申請休假研究。 

第 五 條  申請休假研究前七年內，經本校或其他機關(構)核准留職在國內外進

修考察、講學，研究之時間，於本校核准其休假研究時，應抵充併計

休假研究時間，並予扣減。 

第 六條   申請休假研究之服務年資，合計超過得申請休假研究之規定年資，其

超過部份得予保留併入下次申請休假時計算。 

第 七 條  符合本辦法資格規定，欲申請休假研究者，應提出含研究地點之研究

計畫，並依程序由科（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後實施。 

          教授休假研究人數，每科（中心）每學年不得超過該科（中心）編制

內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五；不足一人者，得以一人計。 

第 八 條 休假研究教授原擔任之課程，由本校相關教師分任，不得要求增加員

額。 



第 九 條 休假研究期間應從事核准之學術研究工作，其研究期間之薪給由本校

照發，並得申請研究計畫補助；惟不得擔任國內外其他專任有給職

務、本校各項會議代表或委員及編制內之學術（含中心）行政主管職

務;且未經核准不得在校外兼課；若在本校授課，不得再支領鐘點

費。 

          違反前項專職限制者，應提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 十 條 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應至少返校服務與核准休假研究等長之時間，且須

於返校三個月內就從事之學術研究成果向所屬單位及本校提出書面報

告。並經科（中心）主管核章，送人事室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 

第十一條 休假研究教授未履行前條之服務義務者，按其未履行期間之比例賠償

相當於其休假研究期間所領薪給及補助金額。 

休假研究教授未依前條規定提出書面報告或所提書面報告未經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得再申請休假研究。 

第十二條 經核准休假研究者，俟返校服務後，從新起計服務年資滿七年後，方

得再申請休假研究。 

第十三條 屆滿退休年齡延長服務之教授，於延長服務期間不得申請休假研究。 

          屆滿退休年齡前申請休假研究者，其休假研究期滿應返校服務之期

限，不得逾其核定退休之時間。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授休假研究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教授姓名  任教科(中心)  

教授年資 

起算年月 
   年     月 

任教科(中心) 

編制內教師總人數 
       人 

上次核准休假

或出國研究起

訖年月 

1.上次休假研究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2.上次出國研究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申請休假 

起訖年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備  註 

1.欲申請休假研究者，應提出含研究地點之研究計畫，並依程序

由科（中心）教評會議審議通過，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實

施。 

2.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應至少返校服務與核准休假研究等長之時

間，且須於返校三個月內就從事之學術研究成果向所屬單位及本

校提出書面報告。並經科（中心）主管核章，送人事室提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申請人 

簽章 
 

科(中心) 

主任 
 

人事室  校長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授休假研究計畫 

 
________________科(中心)      ________________教授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研究目的： 
 

三、研究之規劃與實施： 
1.研究地點： 

 

2.研究期間： 

 

3.研究範圍： 

 

4.研究方法： 

 

四、研究進度： 
 

五、預期效果： 
 

 


